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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7_BB_88_E4_B8_80_E6_c45_591337.htm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

性奖金，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、薪金所得计算纳税，先将雇

员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，除以12个月，按其商数确

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。如果在发放一次性奖金的当月，

雇员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，应将全年一

次性奖金减除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

”后的余额，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

速算扣除数。文件还明确，在一个纳税年度里，对每一个纳

税人。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。同时，雇员取得全年一

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金，如半年奖、季度奖、加

班奖、先进奖、考勤奖等，一律与当月工资、薪金合并，按

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 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、

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

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，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。年终

加薪、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

的年薪和绩效工资，都可以适用新的方法计算纳税。 规定出

台后，纳税人如何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筹划，本文将举例分析

此规定下的奖金发放方式，以寻求最佳的个税筹划途径。 「

案例」2006年林先生的每月工资为4500元，该年林先生的奖

金预计共有36000元。 下面我们对奖金按月发放、年中和年末

两次发放及年终一次性发放三种不同方式进行比较（扣除额

按照个人所得税新标准1600元计算，下同）。 方式一：奖金

按月发放，每月发放3000元。则林先生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



：4500 30001600=5900（元），5900元适用的最高税率为20％

，于是，每月应纳税额为5900x20％-375=805（元）。 年应纳

个人所得税总额=805x12=9660（元）。 方式二：年中7月份发

放一次半年奖10000元，年末再发放一次全年奖26000元。则

除7月外，林先生应纳税所得额为45001600=2900（元），2900

元适用的最高税率为15％，每月应纳税额为2900x15

％-125=310（元）。 7月份发放丰年奖时。7月应纳税所得额

为4500 100001600=12900（元）。 7月份应纳税额=12900 x20％

一375=2205（元）。 由于新规定计税方法是一种优惠办法，

一个纳税年度此法每人只许用一次，全年分次发放奖金的，

也只能用一次。因此，年终奖金为26000元，适用税率和速算

扣除数分别为15％和125（根据26000／12=2167元确定），此

时，年终奖金应纳税额为26000x15％一125=3775（元）。 年

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=310x11 2205 3775=9390（元）。 方式三

：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36000元。林先生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仍

为45001600=2900（元），每月应纳税额为2900x15％

一125=310（元）。 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36000元。适用税率

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15％和125（根据36000／12=3000元）确

定。于是，年终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为36000×15％

一125=5275（元）。 年度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=310x 12

5275=8995（元）。 由此可见，在新规定计税政策下，原先的

“年终奖金分期付款”方式已成为税收负担最重的情形，比

年中年末两次集中发放多纳税款9660一9390=270（元），比

年终一次性发放多纳税款9660一8995=665（元）。于是，得

出这样一个结论： 结论一：在新政策下，奖金按月发放的方

式税负最重，而年中和年末两次发放及年终一次性发放两种



方式的税负则较轻。 那么，在年中和年末两次发放及年终一

次性发放之间，还存在什么技巧呢？再来看第四种发放方式

。 方式四：年中7月份发放一次半年奖12000元，年末再发放

一次全年奖24000元。此时，除7月份外。林先生应纳税所得

额仍为45001600=2900（元），每月应纳税额为310元。 7月份

发放半年奖时。7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500 120001600=14900（元

），7月份应纳税额为14900x20％一375=2605（元）。 年终奖

金为24000元，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10％，25（根

据24000／12=2000元确定），于是，年终奖金应纳个人所得

税额为24000X10％一25=2375（元）。 此时，年应纳个人所得

税总额=310x11 2605 2375=8390（元）。 于是发现，与第二种

发放方式相比，虽然两种均为分两次集中发放奖金方式，但

方式四应纳税款少了9390-8390=1000（元）；与年终一次性发

放，第四种方式也少纳税8995-8390=605（元）；若与方式一

相比，则差剐更大，耍少纳税96608390=1270（元）。 为什么

方式二和方式四均为年中发放一次、年末发放一次，但由于

发放数额的不同，两种方式的纳税数额又有不同，此间的筹

划技巧关键是对新规定税收政策的充分利用。在方式四中，

在确定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时，24000÷12=2000元，而2000元

刚好是适用税率10％的临界值。但方式二中26000 12=2167（

元），虽然刚超过2000元没多少，但仍应按15％的税率计征

年终奖，从而使得整个应纳税额一下子增加不少。 结论二：

通过合理分配奖金，尽可能降低年终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

。尤其是在求得（年终奖金／12）的商数高出较低一档税率

的临界值不多的时候，减少年终奖金发放金额，使其商数调

减至该临界值，降低适用税率。这种节税效果极为明显。 除



此以外，还有一种发放方式，即每月奖金与年终奖金都有发

放。这种发放方式对节税有何帮助？以下通过方式五与方式

六对比进行分析。 方式五：林先生的奖金发放分成两部分，

一部分为月奖，每月2000元，另一部分为年终一次性发放奖

金12000元。 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500 2000-1600=4900（元）

，每月应纳税额为4900~15％一125=610（元）。 年终一次性

奖金12000元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剐为10％与25（根

据12000／12=1000确定），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应纳税额

为12000~10％-25=1175（元）。 这样，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

额=610x12 1175=8495（元）。 比较方式一方式五，可知方式

五较方式一方式三节税，但仍比方式四多纳税84958390=105

（元）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本例中年终奖金适用税率并未发

生改变，而各月适用税率高于年终奖金适用税率，将奖金分

摊至各月反而增加了税负。如果稍微调整一下，情况会如何

呢？ 方式六：林先生的奖金发放分成两部分，一部分为月奖

，每月1000元，另一部分为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24000元。 每

月应纳税所得额为4500 1000-1600=3900（元），每月应纳税额

为3900~15％-125=460（元）。 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24000元

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另q为10％与25（根据24000

／12=2000确定），年终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为24000x10

％-25=2375（元）。 这样，年应纳个人所得税总额=460x12

2375=7895（元）。 由此可以看到，经过调整后，方式六比方

式五少纳税8495-7895=600元，并且是所有方式中最节税的，

是最优的筹划方式，它较纳税最多的方式一少纳

税9660-7895=1765元，节税效果相当明显。它较方式五节税的

原因在于通过适当减少各月分配的奖金（因其适用税率15％



较年终奖金适用税率10％高），归集到年终发放，以适用年

终的低税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年终一次性奖金若要适用10％

的税率，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年终一次性奖金／12≤2000.将

年终一次性奖金确定为24000元，可以使年终一次性奖金与12

的商数满足该条件同时达到该条件的。临界值2000元，最大

限度地利用了10％的低税率。如果年终一次性奖金超过24000

元，其适用税率将会提高到15％，通过计算可以确定税负将

会增加，例如，年终一次性奖金为30000元，全年应纳税额

为9715元。 结论三：如果将奖金分出部分在每月作为月奖发

放，降低年终奖的适用税率，同时保持月收入适用的税率不

变，可以降低税负。 关于季度奖等其它奖金的筹划方式，与

半年奖筹划方式类似。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”，本案例分析

得出的各项结论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情况，但总的筹划原则

是：在月收入适用税率不低于年终奖金适用税率条件下，只

要不使年终奖金的适用税率提升一级，就应尽量将各种奖金

都放入年终奖金一起发放。但如果月收入适用税率本身已低

于年终奖金适用率，那么就可以将奖金调换入工资收入。这

里，临界点是筹划的关键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